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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法治漫画

案例解析

法院公告
2016年9月13日

（2016）浙0204民初2294号
赵加山：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江东星魅通讯设

备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204 民初 2294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赵加山支付原告宁波江
东星魅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货款 94890 元，并赔偿自
2016 年 3 月 19 日起至判决生效履行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付清；案件受理费 2184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2834元，由被告赵加山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交纳本案。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620号

吴宏定、徐志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吴宏定、徐志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4民初16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069号

余赟：本院受理原告周龙珠诉被告余赟离婚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5069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已依法判令：驳回原告周龙珠要求与被告余赟

离婚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368号

陈龙：本院受理原告叶琪杰诉被告陈龙、叶晶晶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材料，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680号

应敏：本院受理原告王韩龙诉被告应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268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已依法判令：被告应敏返还原告王韩龙借款400000
元，支付从逾期还款之日起至2016年7月5日止的利
息68632元，共计468632元，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履行完毕；被告应敏支付原告王韩龙从2016年7
月6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利息（以400000元中未还
款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案件受理费833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
讼费8980元，由被告应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478号

宁波领先磁应用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荣昌磁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领先磁应用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公司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成员
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2月7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236号

刘洪：本院受理原告周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4236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大嵩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4）甬鄞商初字第1734号

徐伟军、宁波馨韵日用品有限公司、刘波、宁波恺
隆电器有限公司、孙宗君、宁波万象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戴妙、丁伟平、徐子君：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志荣与被
告刘鑫浩、孙宗荣、冯希军、刘明霞、徐伟军、宁波馨韵
日用品有限公司、刘波、宁波恺隆电器有限公司、孙宗
君、宁波万象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戴妙、丁伟平、徐子
君、宁波同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甬
鄞商初字第17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
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183号

任珊珊：本院受理原告任辉诉被告任珊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5183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已依法判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
条、第20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第1款，《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1、被
告任珊珊返还原告任辉归还借款328000元，在本判决
生效后10日内理清；2、被告任珊珊赔偿原告任辉借款
328000元从2015年2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月利
率2%计算的利息损失，与上述第一项款项一并给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9200元，公告费
650元，均由被告任珊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7984号

宁波市鄞州和美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奉化市润丰纺织品有限公司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
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5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609号

胡昊：本院受理原告吴军与被告胡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3 时 45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魏溪王萱

农村的房子价格便宜，面积又
够大，一经改造就能“变身”成为“大
别墅”，很多人都想到农村买几间农
民房。不过，农村房屋买卖也要留
神，一朝面临拆迁，房主跑来毁约的
案例并不少见。

案例回顾：
十多年前，慈溪的胡某因为工作原因，将

户口从农村迁到了城镇，家也搬到了镇上。
2003年，胡某就把横河某村两间无人居住的村
屋以13万余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张某。因为原
来的房子已比较老旧，张某想进行改建，在同
胡某商议过后，决定以胡某的名义申请改建
报批，实际则由张某出资建造，并约定最终产
权归张某。为避免风险，双方就办理房屋及
土地过户手续、毁约后的赔偿责任等作了详细
约定。

10多年过去，胡某原来所在村面临拆迁安
置，他想把自己的老宅拿回来。由于自己妻子
的户口始终没有变动，了解到张某和她丈夫的
户籍都在古塘街道，是无权购买农村宅基地
的，他便以此为由要求对方返还房产。两方互
不相让、协商不成，于是，胡某将张某起诉到慈
溪法院。

法院最终支持了胡某提出的房屋买卖合
同无效请求。根据《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
等国家法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农村宅基地使
用权的主体只能是该村的农村居民，城镇购买
者不能取得宅基地所有权。而王某并非所购

房屋所在村的村民，是城镇居民，他与胡某签
订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因违反法律规定而
无效。

法官说法：
随着农村房屋拆迁热潮的持续升温，高额

拆迁补偿款以及安置补偿房屋等优厚待遇导
致的出卖方以当初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不合法
为由毁约的案例屡见不鲜。

承办法官表示，司法实践中，对于城镇居
民购买农村房屋时合同的效力认定，仍坚持

“以合同无效为原则，有效为例外”的处理原
则。不过，出卖人虽能通过司法途径确认房屋
买卖合同无效，并不等于可以获得期望的巨额
利益。买卖合同无效后，买受人有权要求出卖
人赔偿房屋装修、购房款的利息等实际损失以
及因房屋价格上涨而带来的另行购房的损失。

但法官也指出，合同无效是对当事人意思
自治的彻底否定，导致当事人合同利益的落
空，为防止不恰当地扩大无效合同的范围，以
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保护交易人的合理预期
和交易安全，防止当事人滥用“违反国家强制
性规定”恶意背信弃义，在司法实践中也适当
扩展了合同有效的范围。

“比如，连环买卖的情形，即农村房屋可能
由第一手买房人转让给第二手买房人，而后来
又转让给第三手、第四手、第五手，如果最终一
手买房人系房屋所在村集体组织成员，第一手
出卖人请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时，难获支持。”
法官还举了几个情形，如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
济组织的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集体土地相
应转为国有土地的；合同订立后，买方的户口
已迁入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法院也
不会支持买卖合同无效的诉求。

顾客撞上玻璃门
店家需要担责吗？

善筏

原本想要开心去饭店就餐，没想到美食还没尝到，
就躺进了医院的手术台。这是嘉善市民程先生的亲身
经历，因为他撞上了饭店一尘不染的玻璃门。事后，程
先生一纸诉状将饭店告上了法庭，那么饭店到底要不
要担责呢？

事件回顾：
程先生今年53岁，平时喜欢和朋友们聚会，听说嘉善县亭桥路上新

开了一家饭店，就约上朋友去“尝尝鲜”。
到了饭店门口，程先生透过洁净亮堂的玻璃门，看到店内灯火通明，

但他却没注意到玻璃门关着，一头撞了上去，顿时血流如注，送到医院
后，眼睛上方缝了11针，吃足了苦头。

为此，程先生以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将饭店告上了法庭。要
求饭店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2.6万余元。

庭审记录：
庭审中，程先生认为自己的受伤与饭店脱不了关系，而饭店却坚称

与其无关。
程先生起诉称，案发之日，所去饭店玻璃门上没有任何警示标识，而

且地上铺的是红地毯，显示是个进门口，傍晚时分天色暗沉，饭店里灯火
通明，所以以为门开着，加上朋友电话催促，进去时步子快了点，一下就
撞到玻璃门上了，因此请求法院判决该饭店赔偿损失。

饭店辩称，程先生并非走到饭店门口，而是飞奔过来的，且饭店的玻
璃门四周有黑色边框，门把手是黄铜色的，程先生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而受伤，与饭店无关。

法院裁判：
近日，嘉善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饭店承担30%责任，赔偿1千余元。
嘉善法院经审理了解到，程先生去饭店就餐时误以为饭店门开着，

致使头撞在中间右侧的玻璃门上受伤。经医生诊断，程先生为头面部挫
伤。饭店事发当时是将四块有门框的无色透明的玻璃作为大门，其中中
间二扇玻璃门上有门把手，没有警示标识。

嘉善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
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原告在被告经营的饭店就餐，
属消费者，被告负有在合理范围内保障原告人身安全的义务。

饭店事发当时的中间二个玻璃门上没有警示标识，原告误以为饭店
的玻璃门是开着的，致其受伤，故被告应对原告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原告疏于自身安全的注意意识，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依法
可以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最后，嘉善法院判决饭店承担原告医疗费、
交通费、误工费三项损失的30%，其余物质性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

法官评析：
首先，消费者应该注意自身安全防范。综合本案来看，由于程先生

未尽到注意义务，存在较大过错，因
此法院减轻了饭店的赔偿责任，这
也为消费者敲响警钟，出入公共场
所要留心眼，学会自我保护。

其次，公共场所的管理人也应
加强安全保障措施，在公共场所合
理设置警告标识。宾馆、商场、银行
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
动的组织者，应当尽到其对特定人
的安全保障义务。公共场所要设置
合理的保障措施、控制措施、警告措
施，并适时进行相关检查。

织密法网
新华社发 蒋跃新

近日，山东、广东发生3起

学生遭遇电信诈骗案件，导致被

害者猝死或自杀，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公安部9月9日公布3起

案件案情，其中多名犯罪嫌疑人

来自福建安溪，包括徐玉玉案的

3名犯罪嫌疑人，宋振宁案的主

要犯罪嫌疑人上官某等。

近年来，安溪电信诈骗犯罪出现新的特点。持续高压打击下，不少安溪籍诈骗分子逃向其他省份甚至境外，

设立窝点，广泛实施诈骗，从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的案件看，安溪籍诈骗人员为数不少。

安溪多位基层干部和公安民警表示，打击电信诈骗要“全国一盘棋”，遏制该类犯罪在全国范围内滋生蔓延，

光靠一个地方或公安部门打击难以奏效。

买了农村房遇拆迁 原房主要毁约咋办？
法官告诉你有关合同效力的若干情形


